莎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轮候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方位提升烟草零售许可事项办理的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莎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莎车县烟草专卖局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合法发证机关（以下简称发证机关），依法负责全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受理、审批、发放工作，确保合法合规。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市场单元”“容量”“轮候预警”“限制性条款”等定义沿用《莎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相关内容。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莎车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排队轮候管理工作。
    第五条 排队轮候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原则。​

第二章 轮候规则
第六条 申请人所在市场单元内零售点数量达到容量上限后，申请人均纳入轮候管理。当市场单元内零售点数量达到容量上限以内后，发证机关对按照轮候顺序排队到号的申请人相关资质进行实地核查审核，不符合办证条件的，申请人能够在3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的，应按照要求予以办理。
第七条 申请人所在市场单元内零售点数量未达到容量上限、同时符合“间距”要求的，可直接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无需纳入轮候管理。
第八条 轮候预警释放的许可证按轮候顺序依次办理，每半年集中释放一次。
第九条 本规划不溯及已经排队轮候的申请人，按照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莎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进行轮候管理的申请人，执行原排队轮候顺序。
第十条 发证机关定期在政府网站或莎车县烟草专卖局公示平台公布市场单元容量上限、排队轮候情况等。
第十一条 市场单元容量上限公布后，因许可证歇业、注销、收回等业务办理引起市场单元内持证户数量发生变化的，纳入下次公示内容。
第十二条 轮候申请资料与实际申请资料应当保持一致，轮候顺序不得调换或转让。
第十三条 排队轮候期间，申请人出现下列情形的，轮候资格及位次不变，申请人应及时提供新的申请资料：
（一）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经营者姓名以及经营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以及企业类型发生改变但经营主体未变化的；
（二）个体工商户（家庭经营）的，经营者在家庭成员间变化的；
（三）原申请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其直系亲属在原申请经营地址继续提出申请的。
第十四条 排队轮候期间，申请人出现下列情形的，该排队轮候失效：
（一）主动放弃排队轮候权利的；
（二）排队轮候到号后，逾期5日内未提出新办申请或无法联系到申请人（5 日内随机时段拨打电话三次，视为无法联系）；
（三）经营地址发生变化的；
（四）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
（五）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
（六）一年内存在两次以上（包含两次）无证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
（七）因轮候申请人原因导致轮候资格失效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排队轮候名额使用程序
第十五条 发证机关按市场单元、申请先后顺序对轮候对象信息进行审查登记并编号排序，并告知其轮候编号等信息，作为参与轮候的依据。
第十六条 排队轮候失效的，发证机关应向申请人告知具体原因，并做好登记。
第十七条 申请人在市场单元内的排序以“全国统一专卖监管平台（省级端）”系统中接收到的申请时间为准，具体时间精确到时分秒。
发证机关应当按照接收申请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的退回申请，申请人可以修改补正后再次提交申请，排序时间以再次提交申请时间为准。
第十八条 当符合办证条件时，发证机关按照轮候顺序告知排队到号的申请人，提交新办申请。
    例：某市场单元公布零售点设置数量上限10个，现有零售点数量7个，可增设零售点数量3个，该市场单元最多审批发放3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发证机关按照排队轮候的顺序告知前三位排队轮候人员提交申请。
第十九条 排队轮候未到号时，申请人在同一地址再次提出新办申请，申请人排队轮候顺序号以最近一次申请时间为准。
第二十条 申请人轮候顺序发生变动时，发证机关应在发布新的“排队轮候名单”，并向排队人员告知查询渠道。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一条 如对轮候公示信息提出异议，发证机关应当中止相关事项办理，在3日内开展调查，调查结束后，按照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开展轮候，并将调查结果以书面形式予以反馈。
在上述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调查决定的，经发证机关负责人批准，调查期限可以延长3日并以书面形式予以反馈。

第4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应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徇私舞弊、索贿受贿、谋取非法利益或收取相关费用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粗暴执法、失职渎职的；
（三）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强制申请人接受的；
（四）泄露个人信息、企业信息的。

第5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以上”包括本数，本办法所指“日”为工作日。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莎车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与20XX年XX月XX日实施的《莎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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